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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华胜天成、发行人、公司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指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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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0 年 9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0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0 年 9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1 年 2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根据该次决议，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调整为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725 亿元，用于“云计算环境下的信息融合

服务平台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的研发及行业应用推广项

目”、“面向服务型城市的新一代信息整合解决方案”、“数据治理软件及行业解决

方案”以及“软硬一体化的 IT 资源和机房监控产品研发及推广”五个项目。 

2011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 

3、2011 年 4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根据该次决议，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调整为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51 亿元，用于“云计算环境下的信息融合

服务平台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面向服务型城市的新一代信息整合解决方

案”、“数据治理软件及行业解决方案”以及“软硬一体化的 IT 资源和机房监控产

品研发及推广”四个项目。 

2011 年 5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 

4、2011 年 6 月 1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5、2011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1]1077 号《关于核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6、2011 年 8 月 30 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京都天华验



6 

字（2011）第 0155-1 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12：

00，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保证金总

额为 37,681.40 万元。 

2011 年 9 月 1 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2011）第 0155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 17：0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认购资金总

额为 50,509.999882 万元。 

2011 年 9 月 1 日，渤海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用 100 万和

承销费用 1,414.279997 万后的资金 48,995.719885 万元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2011 年 9 月 2 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京

都天华验字（2011）第 0162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1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50,509.99988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763.183397 万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8,746.816485 万元，其中股本为 3,903.4003 万元，资本

公积为 44,843.416185 万元。 

7、2011 年 9 月 5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3,903.4003 万股 

4、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0 年 9 月 4 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即 11.56 元/股。因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实施《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1.20 元（含税），本次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11.44 元/股。 

本次发行日（2011 年 8 月 29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13.61 元

/股（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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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12.94 元/股，为发行底价的 113.11%和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5.08%。 

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50,509.999882

万元。发行费用共计 1,763.183397 万元（包括保荐费用 200 万元，承销费用

1,414.279997 万元，律师费 40 万元、会计师费 65 万元、信息披露费 40 万元和

股份登记费 3.903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8,746.816485 万元。 

 

三、本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华胜天成与渤海证券通过传真方式共发出认购邀请书 136 份，发送对象包

括：公司前 20 大股东（截至 2011 年 8 月 19 日）、20 家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

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和其它 81 家有意向的投资者（截至 2011 年 8 月 22

日）。2011 年 8 月 29 日 9:00 至 12:00，公司共回收申购报价单 25 份，其中有效

的申购报价单 25 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询价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元/
股） 

申购数量 
（万股） 

1 
西安长咸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西安长咸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12.74  600  

2 
西安长国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西安长国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12.74  450  

12.54  450  
3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4  600  

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12.44  450  

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4  900  
6 张传义 张传义 11.54  450  

7 
上海成丰鼎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成丰鼎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4  450  

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44  450  

9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 
11.54  450  

11.64  450  
1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2.64  450  
11 江苏虎甲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虎甲投资有限公司 12.84  450  

12.74  450  
12 吴海乐 吴海乐 

12.6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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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询价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元/
股） 

申购数量 
（万股） 

11.84  600  
13 

禧达丰国际投资（北京）有

限公司 
禧达丰国际投资（北京）

有限公司 11.44  600  

14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84  450  

11.84  450  
15 

上海阿客斯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阿客斯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44  600  

16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4  450  

17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1.44  450  

12.34  900  
18 

泓霖晋融（天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泓霖晋融（天津）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4  750  
12.94  900  

19 
海通创新资金管理有限公

司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

投资有限公司 12.64  900  

20 
鹰潭宏河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鹰潭宏河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12.94  900  

13.14  900  
21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11.54  900  
22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14  450  

23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3.04  450  

24 
国投瑞银-国投信托定向增

发资产管理计划 
国投瑞银-国投信托定向

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12.94  750  

白新亮与兴业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合同 
卫嘉丽与兴业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合同 
兴全特定策略2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兴全特定策略3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与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合同 

2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与兴业

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

11.4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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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询价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元/
股） 

申购数量 
（万股） 

定客户资产管理合同 

兴全持续增长5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兴全特定策略5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兴全特定策略6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按价格排序，申购簿记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价位 

（元/股） 
家数（家） 累计家数（家）

申购数量 
（万股） 

累计申购数量

（万股） 
1 13.14 2 2 1,350 1,350
2 13.04 1 3 450 1,800
3 12.94 3 6 2,550 4,350
4 12.84 1 7 450 4,800
5 12.74 4 11 2,250 7,050
6 12.64 3 12 1,800 7,500
7 12.54 1 13 450 7,950
8 12.44 2 15 900 8,850
9 12.34 1 15 900 8,850

10 12.04 2 16 1,500 9,750
11 11.84 3 19 1,500 11,250
12 11.64 1 19 450 11,250
13 11.54 5 23 2,700 13,050
14 11.44 4 25 2,100 13,950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公司经与保荐机构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为 12.94 元/股，发行数量为 3,903.4003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0,509.999882

万元。 

1、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及其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 

（1）认购对象在《申购报价单》中填写的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认

购价格的，且已按《认购邀请书》约定足额缴纳保证金的为有效申购；对应的认

购数量为有效认购数量。 

（2）所有有效申购将遵循“价格优先”，按照申购价格从高到低排列，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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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下方式确定发行对象和配售数量： 

（2.1）如果有效申购数量等于拟发行数量，则所有申购获得全额认购； 

（2.2）如果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拟发行数量，则所有申购报价高于发行价格

的申购获得全额认购，申购价格等于发行价格的申购按照“认购数量优先”的原则

优先满足申购数量较多者，认购数量相同时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优先满足接收

到《申购报价单》时间较早者，最终发行对象和配售股数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2.3）如果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拟发行数量，则最低的有效认购价格为发行价

格，主承销商优先考虑让有效申购者追加认购，如仍不足则主承销商以最低的有

效价格即发行价格向其他投资者发售； 

（3）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50,510 亿元人民币（含发行费用）、

发行股数总量不超过 4,416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不超过 10 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可以在发行对象有效申报的股数范围内根据情况调整认购股数； 

2、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共 25 家，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在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上述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 

根据上述原则确定的 6 家发行对象，其有效申购总数量为 4,350 万股，根据

募集资金总额及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3,903.4003 万

股，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万股） 

1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12.94 900

2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2.94 900
3 鹰潭宏河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12.94 900
4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94 450
5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2.94 450
6 国投瑞银基金公司-招行-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12.94 303.4003

合   计 3,903.4003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 2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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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93,938.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宝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项目投资；利用外资和

对外投资；向地方投资的项目参股：资产受托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

轻纺产品；机电产品；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开

发、销售；企业兼并、收购、产权转让的中介服务；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的策划；

企业对财务及经营管理的咨询；组织科技、文化及体育交流；承办国内展览和展

销会；自有房屋租赁；汽车、机械电子、通讯设备的租赁。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9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

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2、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航天基地航天中路 369 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逯雁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新能源产业及企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企业投

资咨询（除金融、证券、期货投资咨询）；创业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企业股权

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专控、禁止及

前置许可项目）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9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

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3、鹰潭宏河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鹰潭市胜利西路 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鹰潭爱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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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项目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法律

法规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9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鹰潭宏河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

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4、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4 号楼 9 层 D、E 

注册资本：13095.55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溱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项目投资；财务

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45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

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5、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竹林三路交汇处博园商务大厦 1110 

执行事务合伙人：程国发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45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6、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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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 46 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蒙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设立与发起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境外证券

投资管理及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303.4003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12 个月。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

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发行人：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联奎 

   办 公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 号科技财富中心 10 层、11 层 

   联  系  人：刘欣 

   电      话：010-82733612 

   传      真：010-82733666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保荐代表人：杨光煜、杜文翰 

   项目协办人：张文凯 

   办 公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22 号外经贸大厦 11 层 

   联  系  人： 韩昆仑、于宗利 

   电      话：010-68784195、010-68784176 

   传      真：010-68784210、010-6878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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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刘鸿 

经办律师：孙蕊、陶姗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东区 5 层 5A1 

电      话：010-52019988 

传      真：010-65612322 

会计师事务所：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  责  人： 徐华 

经办会计师： 郑建彪、王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电      话：010- 85665588 

传      真：010-8566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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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情况比较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1 年 8 月 19 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有限售

条件股

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 

1 王维航 流通A股 10.66% 53,810,630 0 质押 
14,850,000

2 胡联奎 流通A股 5.02% 25,352,963 0 质押 
14,850,000

3 刘建柱 流通A股 4.95% 25,006,407 0  

4 刘明 流通A股 4.93% 24,900,000 0  

5 
北京华胜计算机有限

公司 
流通A股 4.51% 22,783,607 0  

6 刘燕京 流通A股 4.18% 21,113,839 0  

7 
中国农业银行——中

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流通A股 2.52% 12,745,328 0  

8 富淑梅 流通A股 1.77% 8,950,000 0  

9 杨成寿 流通A股 1.40% 7,070,000 0  

10 荆涛 流通A股 1.35% 6,835,000 0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股份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5 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 

1 王维航 流通A股 9.89%  53,810,630 0 质押 
14,850,000 

2 胡联奎 流通A股 4.66%  25,352,963 0 质押 
14,850,000 

3 刘建柱 流通A股 4.60%  25,006,407 0  

4 刘明 流通A股 4.58%  24,900,000 0  

5 北京华胜计算机有限公司 流通A股 4.19%  22,783,6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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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燕京 流通A股 3.88%  21,113,839 0  

7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A股 2.29%  12,474,700 0  

8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

资有限公司 
流通A股 1.65%  9,000,000 9,000,000  

8 鹰潭宏河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流通A股 1.65%  9,000,000 9,000,000  

8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流通A股 1.65%  9,000,000 9,000,00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325,660 3.43% 39,034,003 56,359,663 10.3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87,536,583 96.57% 0 487,536,583 89.64%

三、股份总数 504,862,243 100.00% 39,034,003 543,896,246 100.00%

 

2、资产结构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为 48,746.816485 万元，发行

人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发行人的资本结构、财

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发行人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在不考虑

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情况，以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资产结

构影响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1 年 6 月 30 日

（元） 
资产结构 发行后（元） 资产结构

总资产（合并） 3,569,862,195.26 100.00% 4,059,819,394.11 100.00%

负债合计（合并） 1,758,402,333.80 49.26% 1,760,891,367.80 43.37%

股东权益合计（合并） 1,811,459,861.46 50.74% 2,298,928,026.31 56.6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股东权益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

财务结构得到改善，运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17 

3、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投产后，发行人软件及服务业务能力将进一步拓展，有利

于实现公司由系统集成商向 IT 综合服务商的全面转型，并将公司全力打造成为

IT 服务第一品牌。 

4、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

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次股票发

行完成后，公司对发行获得的资产将拥有完全的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公司

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

独立性。 

5、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保持良好的独立性。本次股票

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

此而发生改变。 

6、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关联方存在极少量关联交易，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侵占

公司利益的情形。此外，华胜天成主要股东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与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募投项

目不会增加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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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渤海证券发表意见如下：“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行程序、定价、发

行对象的选择等各个方面，都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特定投资者选择的客

观公正，保证了发行过程的公开公平，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发表意见如下：“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各发

行对象所获配售股数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东大会决议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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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一、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

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 

二、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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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张文凯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光煜  杜文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杜庆平   

 
   

 保荐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2011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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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

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会计师：                                 

               郑建彪             王娟 

 

 

 

 

负责人：                   

                       徐华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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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

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孙蕊              陶姗 

 

 

负责人：               

     刘鸿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2011 年 9 月 6 日 

 

 

 

 

 


